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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考核办事指南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
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二、行政许可事项的子项名称及业务办理项
（一）子项
1.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
2.通信工程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
3.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二）业务办理项
1.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首次申请
2.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
3.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受聘企业变更申请
4.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类型变更申请
三、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四、事项审批类型
 前审后批型。
五、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主席令第七十号，2021年6月10日予以第三次修正）第二十七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第三十六条，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规定》（工信部通信〔2016〕255号）第八条。
六、办理方式
 线上办理。
七、申请条件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在60岁以内（企业主要负责人除外），身体健康。
2.与企业有正式劳动关系。
3.申请人的学历、职称和工作经历应分别满足以下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3年及以上从事通信工程建设的工作经历（企业法定代表人除外）；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3年及以上从事通信工程建设的工作经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有中专（含高中、中技、职高）及以上学历或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且具有2年及以上从事通信工程建设的工作经历。
4.掌握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并经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
5.在申请考核之日前1年内，申请人没有在一般及以上等级安全责任事故中负有责任的记录。
八、申请材料
（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首次申请
1.申请材料
（1）学历证书或技术职称证书扫描件。
（2）从事通信工程建设的工作经历记录表（企业法定代表人除外）。
（3）劳动合同及在本企业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4）安全生产知识考试通过证明（考试成绩自动录入通信行业规划建设管理信息系统）。
（5）身份证扫描件及1寸证件照电子版。
（6）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明材料扫描件。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规定》（工信部通信〔2016〕255号）第六条：申请安全生产考核的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第八条：“安管人员”应当由其受聘的企业通过“信息系统”，向企业工商注册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申请安全生产考核，并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延续申请
1.申请材料
（1）劳动合同及在本企业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身份证扫描件。
（3）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证明材料扫描件。
（4）继续教育学习质量测试合格结果证明（测试结果自动录入通信行业规划建设管理信息系统，证书在有效期内的参加安全生产知识考试成绩无效）。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规定》（工信部通信〔2016〕255号）第十条：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安管人员”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内通过“信息系统”向核发证书的通信管理局申请证书延续。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所列的证书延续条件的，通信管理局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准予证书延续，证书有效期延续3年。不符合证书延续条件的应当申请重新考核。不办理证书延续的，证书自动失效。
第十一条：符合下列条件的，通信管理局应准予证书延续：（一）在证书有效期内未因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二）信用档案中无安全生产不良行为记录；（三）经企业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合格，且在证书有效期内通过由核发证书的通信管理局组织的继续教育学习质量测试（质量测试合格结果有效期为1年）。
（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受聘企业变更申请
1.申请材料
（1）劳动合同及在本企业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扫描件。
（3）身份证扫描件。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规定》（工信部通信〔2016〕255号）第十二条：“安管人员”证书变更应按下列要求进行，且变更新证书应延续原证书的有效期。
“安管人员”变更受聘企业的，应当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并通过“信息系统”向核发证书的通信管理局申请办理证书变更手续。
跨省变更的，通过“信息系统”向变更后所在地通信管理局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变更前证书所在地通信管理局同意后，由变更后所在地通信管理局负责办理变更手续。
（四）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类型变更申请
1.申请材料
（1）劳动合同及在本企业缴纳的社保证明扫描件。
（2）与原聘用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扫描件。
（3）身份证扫描件。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规定》（工信部通信〔2016〕255号）第十二条：“安管人员”由于职位变动等原因，需要变更证书类别的，应重新参加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能力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取得相应类别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同时，原类别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注销。
九、办理流程
（一）申请“安管人员”应当由其受聘的企业通过“通信行业规划建设管理信息系统”（https://txjs.miit.gov.cn），向企业工商注册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提交相关申请。
（二）受理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核实。材料齐全且符合相关规定的，予以考核。对于材料有误或不齐备的，一次性告知企业补正后，予以考核。
（三）审核对材料齐全且符合相关规定的，通信管理局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审核材料依据：《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规定》（工信部通信〔2016〕255号）第九条：对安全生产考核合格的，通信管理局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核发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并予以公告；对不合格的，应当通过“信息系统”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通过“通信行业规划建设管理信息系统”（https://txjs.miit.gov.cn）告知申请人。
十、审批结果查询
行政许可事项审批通过的，审批结果可通过安全员证书查询系统（https://txjs.miit.gov.cn/ggfw/search.jsp）进行查询。
十一、禁止性要求
   “安管人员”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十二、办事网站
https://ythzxfw.miit.gov.cn/index
十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63319901

